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冷戰下東亞國際局勢 

不結盟勢力崛起 

從對立到消融：中、美、蘇關係 共產陣營中的

衝突 

中越戰爭 

（1979 年） 

中蘇關係 中美關係 

從友好到交惡 

1950 年代 

武裝衝突 

珍寶島事件 

朝向和解 

1980 年代後 
聯美制蘇 建立邦交 

 
 

互
不
干
涉
內
政
、
平
等
互
利
、
和
平
共
處
），
表
示
反
對
西
方
國
家
干
預
亞
洲
、
非
洲
的
立
場 

●
補
充
：
周
恩
來
提
出
「
和
平
共
處
五
項
原
則
」（
互
相
尊
重
領
土
主
權
、
互
不
侵
犯
、 

 
 

↓
追
求
亞
、
非
兩
洲
的
區
域
和
平
與
國
際
合
作 

 

Ａ
一
九
五
五
年
四
月
在
印
尼
萬
隆
召
開
亞
非
會
議 

 
 

Ｂ
參
加
者
：
亞
洲
、
非
洲
近
三
十
個
國
家 

２
團
結
不
結
盟
勢
力
： 

１
背
景
：
二
戰
後
，
各
地
陸
續
出
現
新
興
國
家
↓
許
多
國
家
不
想
被
捲
入
美
、
蘇
陣
營 

 
 

 

直
到
赫
魯
雪
夫
上
臺
，
主
導
重
新
評
價
史
達
林
，
被
稱
作
是
「
解
凍
政
策
」
。 

 
 

然
而
礙
於
史
達
林
個
人
威
嚴
，
黨
政
高
層
、
文
化
界
敢
怒
不
感
言
。  

 
 

運
動
，
先
是
屠
殺
數
百
萬
地
主
、
富
農
，
後
來
集
體
化
政
策
又
造
成
大
饑
荒
，
餓
死
數
百
萬
人
。 

 
 

超
過
七
十
萬
人
，
史
稱
史
達
林
大
清
洗
。
而
史
達
林
又
同
時
採
取
激
進
土
地
改
革
、
農
業
集
體
化 

 

史
達
林
主
政
期
間
，
為
鞏
固
個
人
獨
裁
，
因
而
血
腥
屠
殺
異
議
分
子
、
軍
官
高
層
、
黨
國
元
老
總
計 

●
補
充
：
赫
魯
雪
夫
與
「
解
凍
政
策
」
↓
引
起
蘇
聯
基
本
教
義
派
不
滿
，
赫
魯
雪
夫
後
來
遭
軟
禁 

 

Ｂ
蘇
聯
則
批
評
中
共
實
行
的
是
冒
牌
的
馬
克
思
主
義
。 

 

Ａ
中
共
稱
蘇
聯
是
「
修
正
主
義
」、
「
社
會
帝
國
主
義
」； 

 
 

 
 

↓ 

毛
澤
東
不
滿 

↓ 

雙
方
在
媒
體
上
互
相
批
評 

２
（
交
惡
）
一
九
五
六
年
蘇
聯
新
領
導
人
赫
魯
雪
夫
，
展
開
對
史
達
林
暴
政
的
一
連
串
批
判 

 
 

 
 

簽
訂
《
中
蘇
友
好
同
盟
互
助
條
約
》
，
蘇
聯
提
供
中
共
軍
事
、
經
濟
建
設
所
需
技
術
與
貸
款 

１
（
友
好
）
建
國
前
毛
澤
東
宣
示
一
邊
倒
、
韓
戰
爆
發
後
獲
史
達
林
高
度
信
任 

 
 

 

及
有
意
擺
脫
蘇
聯
控
制 

 
 

可
以
視
為
是
爭
奪
全
球
共
產
主
義
的
領
導
權
， 

３
毛
澤
東
自
一
九
五
六
年
以
來
向
蘇
聯
的
挑
戰
，  

 
 

↓ 

雙
方
在
邊
境
屯
駐
大
軍
對
峙 

 
 

 

↓ 

兩
國
仍
維
持
邦
交
，
但
已
撤
回
大
使
多
年 

１
一
九
六
九
年
三
月
，
中
蘇
在
珍
寶
島
開
戰 

 
 

中
蘇
之
間
能
夠
消
除
障
礙
，「
結
束
過
去
，
開
闢
未
來
」 

 
 

鄧
小
平
表
示
：  

２
一
九
八
九
年
戈
巴
契
夫
訪
問
北
京
↓
逐
漸
恢
復
友
好 

１
一
九
八
五
年
戈
巴
契
夫
上
臺
後
從
蒙
古
與
阿
富
汗
撤
兵 

 
 

事
情
報
。
同
年
十
月
，
季
辛
吉
二
度
秘
密
訪
問
，
目
的
為
討
論
尼
克
森
訪
問
中
國
的
細
節
。 

 
 

中
國
，
不
支
持
一
中
一
臺
，
不
支
持
臺
獨
」
的
立
場
，
保
證
將
協
助
對
抗
蘇
聯
，
提
供
蘇
聯
的
軍 

 

一
九
七
一
年
七
月
，
美
國
國
務
卿
季
辛
吉
從
巴
基
斯
坦
到
達
北
京
，
並
表
明
美
國
「
不
支
持
兩
個 

●
補
充
：
季
辛
吉
祕
密
訪
問
中
共 

 
 

互
動
並
互
邀
來
訪
，
開
啟
中
美
交
流
的
管
道
，
被
媒
體
稱
之
為
「
乒
乓
外
交
」
。 

 

一
九
七
一
年
三
月
，
中
國
桌
球
隊
受
邀
前
往
日
本
參
加
世
界
乒
乓
球
大
賽
，
中
國
與
美
國
隊
員
藉
機 

●
補
充
：
乒
乓
外
交
：  

２
尼
克
森
頻
繁
接
觸
北
京
，
中
共
當
局
也
想
「
聯
美
制
蘇
」 

１
一
九
六
○
年
後
越
戰
陷
入
泥
淖
，
美
國
亟
欲
改
變
外
交
策
略│

利
用
珍
寶
島
事
件
後
中
蘇
緊
張
關
係 

 
 

 

美
國
同
意
逐
漸
減
少
對
臺
軍
售
。 

 
 

中
美
建
交
後
，
中
方
不
斷
要
求
美
國
停
止
對
臺
軍
售
，
雙
方
於
一
九
八
二
年
發
布
聯
合
公
報
， 

●
補
充
：
八
一
七
公
報
」 

 
 

美
國
人
民
與
臺
灣
人
民
保
持
文
化
、
商
務
和
其
他
非
官
方
關
係
，
在
臺
灣
成
立
美
國
在
臺
協
會 

 
 

人
民
共
和
國
主
張
「
世
界
上
只
有
一
個
中
國
，
臺
灣
是
中
國
的
一
部
分
」
的
立
場
。
在
此
提
之
下
，  

●
補
充
：
建
交
公
報│

│

美
國
承
認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為
中
國
唯
一
的
合
法
政
府
，
且
「
認
知
」
中
華 

 

↓
中
國
憑
藉
戰
略
地
位
，
強
化
在
國
際
社
會
中
的
影
響
力 

３
一
九
七
九
年
正
式
建
立
外
交
關
係 

２
一
九
七
八
年
完
成
建
交
協
商 

１
一
九
七
二
年
簽
署
《
中
美
聯
合
公
報
》 

３
一
九
九
○
年
代
：
中
、
越
關
係
逐
漸
和
緩 

 

↓
戰
爭
持
續
近
一
個
月 

↓ 

中
共
主
動
撤
軍 

２
一
九
七
八
年
年
底
：
越
軍
攻
入
柬
埔
寨
，
占
領
首
都
金
邊
↓
中
共
於
一
九
七
九
年
二
月
出
兵
越
南 

 

↓
柬
埔
寨
共
黨
領
導
人
波
布
與
中
共
親
近
、
越
南
親
蘇 

１
中
蘇
關
係
惡
化
：
中
南
半
島
共
產
國
家
被
迫
選
邊
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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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貿統合——國際經貿組織 東南亞區域整合的努力 

聯合國在全球 

的角色及功能 

亞太區域金融經貿組織 全球經貿統合 

倡議者：美國 

東南亞公約組織 東南亞國家協會 

（東協 ASEAN） 亞洲開發銀行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背景 組織 轉變 

 
 

權
利
和
自
決
原
則
為
基
礎
的
友
好
關
係
； 

促
進
國
際
間
的
經
濟
、
社
會
和
文
化
方
面
的
合
作
。 

●
補
充
：
憲
章
中
宣
示
聯
合
國
成
立
宗
旨
為
：
維
護
世
界
的
和
平
和
安
全
；
促
進
各
國
之
間
以
尊
重
人
民
平
等 

 

Ｃ
跨
國
合
作
最
重
要
的
政
治
間
國
際
組
織 

 
 

Ｂ
推
動
經
濟
、
社
會
、
文
化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的
合
作 

 

Ａ
成
立
經
濟
及
社
會
事
務
的
統
合
機
構 

 
 

３
聯
合
國
憲
章
： 

２
組
織
：
一
九
四
五
年
十
月
成
立
的
「
聯
合
國
」 

１
背
景
：
Ａ
兩
次
世
界
大
戰
的
慘
痛
教
訓 

 

Ｂ
西
方
國
家
希
望
建
立
強
而
有
力
的
國
際
合
作
機
制 

 
 

 
 

總
部
設
於
馬
尼
拉
，
最
大
股
東
依
序
為
日
本
、
美
國
及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。 

４
現
況
：
目
前
有
六
十
八
個
會
員
國
，
其
中
四
十
九
個
地
處
亞
太
地
區
（
其
餘
為
歐
美
國
家
）
，  

 

Ｂ
一
九
八
五
年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加
入
，
一
九
八
八
年
中
華
民
國
以
「
中
國
臺
北
」
的
名
稱
參
加 

 

Ａ
一
九
六
○
年
代
推
動
十
大
建
設
，
曾
連
續
借
貸
超
過
一
億
美
元
↓
臺
灣
發
展
過
程
中
扮
演
重
要
角
色 

３
以
中
華
民
國
為
例
：
創
始
會
員
國 

２
目
的
：
促
進
亞
洲
地
區
經
濟
合
作
、
對
區
域
內
開
發
中
國
家
提
供
經
濟
援
助 

１
成
立
時
間
：
一
九
六
六
年
（
簡
稱
：
亞
銀
） 

 

↓
一
九
七
一
年
中
華
民
國
離
開
聯
合
國
，
亞
太
經
合
會
是
我
國
少
數
能
夠
參
與
的
重
要
國
際
組
織 

 
 

 
 

Ｂ
每
年
固
定
舉
行
非
正
式
領
袖
高
峰
會 
 

 

Ｃ
經
常
主
辦
各
領
域
部
長
級
會
議 

５
特
色
：
Ａ
目
前
亞
太
地
區
最
大
規
模
的
政
府
間
對
話
平
臺 

●
補
充
：
奧
會
模
式│

一
九
八
一
年
我
國
與
國
際
奧
會
達
成
協
議
，
以
後
將
以
「
中
華
臺
北
」
名
義
參
加
奧
運  

４
加
入
：
我
國
以
奧
會
模
式
成
為
該
組
織
成
員 

３
成
員
：
以
「
經
濟
體
」
，
而
非
主
權
國
家
名
義
參
加 

２
成
立
：
亞
太
經
濟
合
作
會
議(

Ａ
Ｐ
Ｅ
Ｃ) 

１
倡
議
與
範
疇
：
一
九
八
九
年
澳
洲
、
環
太
平
洋
區
域 

 
 

↓
二
○
○
二
年
成
為
世
界
貿
易
組
織
的
會
員
國 

 

一
九
五
○
年
退
出
《
關
貿
總
協
定
》
↓
一
九
九
○
年
以
「
臺
澎
金
馬
關
稅
領
域
」
申
請
加
入 

４
中
華
民
國
：《
關
貿
總
協
定
》
創
始
簽
約
國
之
一 

 

↓
擴
大
並
建
構
起
全
球
自
由
貿
易
網
絡
↓
一
九
九
五
年
建
立
世
界
貿
易
組
織
（
Ｗ
Ｔ
Ｏ
） 

３
開
始
實
施
：
一
九
四
八
年
一
月
一
日
《
關
貿
總
協
定
》 

２
討
論
成
立
國
際
貿
易
組
織 

↓
與
會
各
國
未
能
達
成
共
識 

↓
二
十
多
國
簽
署
《
關
稅
暨
貿
易
總
協
定
》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包
括
進
口
關
稅
、
進
口
數
量
等
，
用
以
保
護
國
內
農
工
產
業
及
增
加
財
政
收
入
。 

 

●
補
充
：「
貿
易
障
礙
」
：
指
一
國
對
於
外
國
商
品
或
勞
務
進
口
時
，
所
實
行
的
各
種
限
制
措
施
，  

１
目
的
：
消
弭
各
國
間
的
貿
易
障
礙
，
追
求
貿
易
自
由 

３
美
國
擔
心
共
產
主
義
運
動
向
東
南
亞
擴
張 

２
各
國
欠
缺
進
一
步
合
作
的
誘
因 

１
二
戰
後
，
東
南
亞
國
家
脫
離
西
方
殖
民
統
治 

 

以
及
希
望
獲
得
美
援
助
的
巴
基
斯
坦
加
入
組
織
。
） 

（
反
而
是
與
美
國
有
利
害
關
係
的
法
、
英
、
澳
、
紐
，  

３
參
與
國
：
東
南
亞
只
有
菲
律
賓
和
泰
國
加
入 

２
目
的
：
防
止
共
產
主
義
擴
張
的
軍
事
同
盟 

１
一
九
五
四
年
，「
東
南
亞
公
約
組
織
」(

Ｓ
Ｅ
Ａ
Ｔ
Ｏ) 

３
該
組
織
於
一
九
七
七
年
結
束 

２
美
國
改
採
「
聯
中
制
蘇
」
策
略 

１
一
九
七
○
年
代
後
，
共
產
勢
力
席
捲
中
南
半
島 

６
東
協
成
為
亞
洲
國
家
區
域
合
作
的
成
功
範
例 

５
對
話
：
南
中
國
海
島
嶼
主
權
爭
議 

 
 

↓
日
本
、
韓
國
、
中
華
人
民
共
和
國
，
十
加
三
對
話
機
制 

４
多
國
爭
取
參
與
東
協
運
作 

３
現
況
：
亞
洲
在
南
半
球
最
重
要
的
國
際
組
織 

 

精
神
：
東
南
亞
國
家
自
覺
性
的
結
盟 

 

政
治
角
度
：
各
國
團
結
一
致
，
維
護
自
身
利
益 

２
東
協
宗
旨
：
平
等
合
作
精
神
，
推
動
東
南
亞
經
濟
社
會
和
文
化
發
展 

 

發
起
國
：
印
尼
、
馬
來
西
亞
、
菲
律
賓
、
新
加
坡
、
泰
國 

１
自
發
性
推
動
區
域
合
作
的
開
始
：（
時
間
：
一
九
六
七
年
，
曼
谷
） 

 
 

島
礁
，
目
前
中
沙
群
島
、
南
沙
群
島
之
主
權
爭
議
較
為
激
烈
。 

 

一
九
五
○
年
代
初
，
中
共
實
際
控
制
西
沙
群
島
，
菲
律
賓
、
越
南
、
馬
來
西
亞
亦
先
後
派
兵
搶
占
區
域
內
各 

 

一
九
四
六
年
我
國
派
軍
駐
守
東
沙
群
島
及
南
沙
群
島
之
太
平
島
，
並
宣
示
擁
有
南
中
國
海
島
礁
之
主
權
。 

●
補
充
：
南
中
國
海
是
國
際
重
要
航
運
通
道
，
除
石
油
蘊
藏
外
，
同
時
也
是
周
邊
各
國
重
要
漁
場
。 

 


